集美大学教务处文件
教务〔2011〕21号
关于做好2011届学生毕（结）业工作的通知
学院、各有关单位：
今年我校本、专科（高职）毕业班学生共6700多人（含往年离校待考和留校察看期至本学年度解除的学生）。为了做好本届毕业班学生的毕业、结业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对本届毕业班毕、结业工作的具体实施办法、学业成绩和验收标准，按照《集美大学学分制学籍管理规定》、《集美大学学士学位授予工作细则》和《集美大学毕业设计（论文）工作规定》等有关规定执行。 

二、根据校历和各专业本学期教学计划，毕（结）业工作时间安排如下： 

1. 原则上在6月16日前，完成各专业教学计划的各个环节，包括毕业设计（论文）答辩工作、考试以及成绩报送登录等，但时间要服从质量，务必确保毕业设计（论文）工作符合规定。各学院进行毕业设计（论文）答辩前，需提前一周向教务处提交答辩时间安排表。

2. 6月18日前，各学院将各专业毕、结业学生名单和拟授予及拟不授予学士学位学生名单报送教务处。

3. 6月20日-6月24日，毕业鉴定，各学院组织召开毕业班学生座谈会，了解学生对我校教学工作的建议。

4. 6月20日开始，毕业班进入毕业教育、派遣和办理离校手续阶段，具体安排由学生处、就业指导中心通知。

5. 6月30日前，各学院审核整理各专业毕（结）业生学业档案材料。将填写完整和经学院验收合格的毕业设计（论文）导师评语、评审意见、答辩评语一式二份，一份归毕业设计（论文）档案袋，另一份同实习评议送学院办公室归入学生档案。学籍卡一式二份由学院办公室审核后送教务处核准盖章，一份归学生档案，一份存档案馆。

三、毕业班体育达标测试事项

体育学院务必于6月13日前做好本届毕业班学生《学生体质健康标准登记卡》，并于6月15日前将毕业班学生每年的体育达标测试平均成绩以及今年的体育达标测试成绩送交学生所在学院办公室，以便确定毕业生名单。同时将《学生体质健康标准登记卡》送学生所在学院办公室审定后归入学生档案。 

四、为做好本届毕业班学生毕、结业资格审查、学生评审及证书的准备工作，各学院应按以下要求的时间送交有关材料： 

1.6月18日前，将各专业毕、结业生名单（加盖公章）和经学院学位评定分委员会通过的“拟授予学士学位名单”及“拟不授予学士学位名单”送交教务处。对拟不授予学士学位的学生，附不授予学士学位原因的有关材料。同时，各学院要将“拟授予学士学位名单”和“拟不授予学士学位名单”在本学院内公布，拟不授予学士学位的要通知学生本人，有异议的学生可在公布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向教务处提出复议申请。 

2.往年离校待考和留校察看期至本学年度解除的学生属本学年应届毕业班学生，所以所报材料及名单和学生档案的整理均应包含这部分学生。

五、毕业班学生重新学习和离校待考学生补考事项： 

对本学期正在重新学习的毕业班学生和离校待考学生，原则上在6月13日前完成课程考核工作，其考核办法按有关规定执行。

六、毕业班学生毕、结业确定和学位评定

1.学生毕业与结业的确定，按《集美大学学分制学籍管理规定》（集大教〔2006〕20号）第十章的规定进行认真审查。 

2.学生按《集美大学学分制学籍管理规定》第四十六条第（二）款的规定要求结业，视为主动要求结束弹性修业年限，
其结业后不能再返校补考换证。

3.根据《集美大学学分制学籍管理规定》第二十六条和第五十条的规定，在弹性修业年限内，学生未取得毕业学分者，可申请编入下一年级，编入下一届毕业班的学生，若符合条件，可申请“离校待考”，在下一学年取得毕业学分后，作为下一届毕业生，同时可申报学士学位。编入下一年级及离校待考的学生申请应在6月22日前向所在学院提出，“离校待考”申请经学院审核后于6月24日前报教务处审批，同意离校待考的学生须到教务处开具离校待考证明后方可离校。

离校待考统一返校考试时间为每学期的校历安排的统一补考时间，需要参加考试的同学需提前1周向所在学院提出申请。离校待考学生在达到毕业资格时，可开具毕业证明，与2012届毕业生一并发放毕业证书。

4.各学院在6月18日前报送毕、结业生名单时，把因课程重新学习、毕业设计（论文）未答辩等原因而在6月18日之后才能参加考核、答辩及成绩评定的学生，列入毕业待定名单，报送教务处；除此原因外，其他符合授予学士学位的条件，在申报学位时，将这部分学生预先列入拟授予学士学位名单中，且在名单后注明。不符合授予学士学位条件的，在申报学位时，给予列入拟不授予学士学位名单，且在名单后注明。

5.第二专业有毕业生的学院于6月13日前将各专业毕、结业生名单和学生成绩单（加盖公章）交教务处，并将学生成绩单及时归入学校档案馆。若今年第二专业不能毕业，请第二专业所在学院汇总学生延期修读申请报告后，于6月20日前报教务处审批。

6.根椐教育部电子注册时间安排，2011届毕业电子注册要在6月30日前完成，一经注册不予更改。请各学院在6月29日前务必核对清楚2011届毕结业名单。

七、毕业证书、学位证书的发放

毕业生办理离校手续后，各学院方可发给毕业证书、学位证书，发放证书须由毕业生本人签收，签收单由学院办公室长期保存。对于不能毕业或不能授予学士学位的毕业班学生，各学院必须书面通知学生本人，通知书由学生本人签收，签收单由学院办公室长期保存。

八、加强对本届毕业班学生的毕业设计（论文）管理

各学院要严格执行《集美大学毕业设计（论文）工作规定》（集大教〔2006〕6号）的规定。切实做到本届学生的毕业设计（论文）的质量和规范化水平能比往届有大幅度的提高。所有毕业生的毕业设计（论文）均须有电子版。2011届毕业设计（论文）的工作总结，请各学院务必在本学期放假前报送教务处。

九、请各学院将本通知的精神转达到各毕业班。

                                                 集美大学教务处
  2011年5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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